臺北市109學年度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作業期程表
109年3月9日第一次遴選會會議通過（109年3月31修）
	項次
	日  期
	會 議 或 審 閱
	工作內容

	1
	1090406（星期一）
[bookmark: _GoBack]上午9時至下午4時
	
	1. 【第2階段報名作業】：
現職校長（4、6、7、8年） 向遴選會報名（參加出缺學校校長遴選）
2. 公告報名之校長治校計畫書，並函請校長出缺學校準備意向表達

	2
	1090414（星期二）前
	
	學校校內意向表達結果函報本局

	3
	1090419（星期日）
下午2時至5時
	第4次遴選會會議
	【第2階段】現職校長（4、6、7、8年）申請轉任審議

	4
	1090429（星期三）
	
	出缺學校函報對新任校長需求與期許

	5
	1090506（星期三）
上午9時至下午4時
	
	1. 【第3階段報名作業】：
參加出缺學校新任校長遴選報名
2. 公告報名之校長治校計畫書，並函請校長出缺學校準備意向表達

	6
	1090514（星期四）前
	
	出缺學校如報名人數超過5人以上才需先將校內意向表達結果函報本局

	7
	1090519（星期二）
下午2時起
	第5次遴選會會議
書面審查會
	【第3階段】每所出缺學校如報名人數超過5人以上，由遴選會經由書面審查，初選5名進入109年5月29日（星期五）審議

	8
	1090527（星期三）
	
	學校校內意向表達結果函報本局

	9
	1090531（星期日）
上午9時30至12時
	第6次遴選會會議
	【第3階段】出缺學校新任校長遴選審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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